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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會會費收取及退費條例 

103.6.10  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議會通過 

104.5.12  103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06.21學議秘字第1122005號通過公告修正全文15條(修正法規名稱)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教育部大專

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第六點及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訂

定之。 

 

第 二 條   

具本校日間部學籍之在學學生為本會當然會員，本會得向會員收取學生會會費

(以下簡稱會費)。 

 

第二章 會費之變更與收取 

第 三 條   

本會得請求學校代收學生會會費，其收取方式與數額之變更應經下列程序之一

為之，並送輔導單位核備： 

一、應由行政執行會(以下簡稱執行會)，提請學生議會(以下簡稱議會)審議會

費變更案，通過後依行政程序向本校相關處室提出代收請求。 

會費變更案於下次收費始生效之，本學年之收費與會員資格不受會費變更

案決議之影響。 

二、會費收取之金額由新任會長當選後向議會提請審議會費變更案。議會應召

開會費變更案擴大審議會，以當屆議長為擴大審議會主席，並由當屆議員

及新任議員為當然出席代表，經四分之三以上代表出席，四分之三以上代

表同意後始得通過。通過後依行政程序向本校相關處室提出代收請求。 

前項所稱請求校方代收之程序需於每年六月十日前向相關處室提出申請。 

會費之變更不得逾前次收費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 

 

第 四 條   

會費每學年度收取一次，與校方收取學費、註冊費繳費方式一致，採自由繳

納。學期中亦得繳納，執行會得依選舉或其他因素停止該學期收費，惟須提請

議會審議，依繳納日期計入該預決算期間之收入，繳納之金額不因繳納時間差

異而有不同。 

 

第三章 繳費會員權利 

第 五 條   

已繳納會費之會員，行政執行會應製作會員名冊以供查驗，並妥善保存會員名

冊。 

 

第 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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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對已繳費之會員為特別優惠之待遇。 

第 七 條   

尚未繳交會費之會員，本會得依需要，限制或終止其參加本會活動或其他原應

享有之全部或部分權利。 

本會辦理活動時，得向參加活動者(含非繳費會員)收取合乎成本之費用。 

 

第四章 會費執行 

第 八 條   

為維護本會永續發展與財務健康，除經議會同意外，執行會之計畫皆應以收支

平衡為目標。 

 

第 九 條   

會費之管理應依本會會計制度法執行之。 

 

第 十 條   

學生會應於任期屆滿日之當週辦妥帳戶移交手續，並請輔導單位核發帳戶換發

函文，由卸任及新任二位議長共同監交。 

 

第五章 退費 

第 十一 條   

會費之退費申請，僅限轉學、休學、退學及實習（限整學期在校外實習或超過

兩個月以上實習時間）之學生得申請之，倘欲退費者有參與活動並已獲本會會

員特殊優待條件，退費金額應扣除該生已享利益後方能退款。 

 

第 十二 條   

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有極大困難之會員皆得檢附

相關證明，至本會辦理退費，不受前條之限制。 

 

第 十三 條   

申請退費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會費繳費證明、轉學/休學/退學/實習證明、

學生證等），至本會辦理退費。 

 

第六章 附則 

第 十四 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章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條例經議會三讀通過後，由會長公布實施，送請輔導單位備查，修正時亦

同。 

 


